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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有关工作的

通 知
潼南府办发〔2018〕87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和

区委、区政府的决策部署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有关

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严格政府债务举借行为

（一）规范政府债务举借。各行政事业单位和镇街不得私自

举借政府债务，也不能违规出具承诺函和担保函（包括投资基

金），新增的政府债务只能是新增地方政府债券。

（二）规范政府外债举借。政府外债也属于政府新增债务，

占政府债务限额。新增政府外债应由需求单位与区财政局、区发

展改革委共同协商，区财政局、区发展改革委根据政府债务限额

和项目实际情况提出建议，并向区政府汇报。经区政府同意后，

由区财政局、区发展改革委联合行文向市财政局、市发展改革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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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；项目审批通过后，项目单位当年应及时测算、准确判断下

一年度用款计划，于当年 11 月前报区财政局。区财政局汇总全

区下一年度用款额度，经区政府批准后向市财政局报送下一年度

新增政府外债额度。

二、规范管理政府购买服务和 PPP等项目

（一）规范管理政府购买服务。政府购买服务要坚持先有预

算、后购买服务，所需资金应当在既有年度预算中统筹考虑，政

府购买服务当年支出金额不得超出当年预算金额。严禁将铁路、

公路、机场、通讯、水电煤气，以及教育、科技、医疗卫生、文

化、体育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，储备土地前期开发，农田水利

等建设工程作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。严禁将建设工程与服务打包

作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。党中央、国务院统一部署的棚户区改造、

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涉及的政府购买服务事项，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规范管理 PPP 项目。新增 PPP 项目应自身有收入，

要落实项目资本金来源（债务资金不能作为资本金来源），要能

通过物有所值评价、财政承受能力论证，建立按效付费机制（政

府付费与项目绩效考核结果挂钩）等措施后方可申报。PPP 项目

实施后，要纳入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和年度预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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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严控政府投资项目。各单位不得新增没有明确资金来

源（融资不能算作资金来源）的政府投资项目，不得擅自启动已

审批未落实资金来源的项目。

三、加强国有企业债务管理

（一）锁定公益性债务总额，控制债务增量。各国有企业公

益性债务总数应是 2018 年初根据渝财债〔2018〕2 号和潼财预

〔2018〕11 号文件清理的政府性公益性债务金额。国有企业不

能新增公益性债务，政府新增的公益性项目债务只能是新增地方

政府债券。

（二）制定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实施方案，分计划化解风险。

各国有企业要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建立风险台账，落实每一笔债务

的风险化解措施（偿还债务、协商展期、债务重组、处置资产等），

制定债务风险方案化解具体实施方案，每季度结束后 5 个工作日

内报送区财政局。方案内容应包括债务状况、化解目标及时间表、

具体的风险防范化解措施等。

（三）设立季度偿债准备金，落实偿债资金来源。各债务单

位应在当季根据下一季度债务到期情况，落实下一季度偿债资

金。在当季末，未落实下一季度偿债资金的，应及时向区政府报告。

（四）强化融资管理，实行事前报告。各国有企业的融资只

能用于存量公益性项目债务的借新还旧和经营性项目，不得再为



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4 -

新上公益性项目融资。各国有企业在融资前应向区国资（金融）

中心上报融资计划，区国资（金融）中心汇总全区情况后向区政

府报告，经区政府批准融资计划后实施。融资计划内容应包括融

资用途、期限、利率、使用项目（真实项目，不包括融资包装项

目）等。

（五）完善债务统计系统，确保数据真实准确。区内所有国

有企业应以集团为单位安装“潼南区国有企业债务统计平台”，

在每月初 5 个工作日内，将本集团上月的银行存款、现金流、融

资、项目管理、债务等情况真实、准确地录入系统。

四、建立完善债务风险防范机制

区债务领导小组每季度召开会议，研判全区债务风险情况，

并制定相关措施。区国资（金融）中心每季度向区财政局报送全

区资产情况。区财政局提取“潼南区国有企业债务统计平台”数

据结合全区债务风险点和资产情况，经分析、研判后向区政府报

告全区债务风险情况。对预计可能发生的违约风险事件，各相关

单位应按照《潼南区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（修订）》要

求时限和渠道及时上报。

五、认真落实政府性债务管控责任

（一）落实举债责任。各债务单位承担举债主体责任，单位

主要负责人是举债第一责任人，对任期内举借的债务终身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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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行政事业单位私自新增债务、国有企业新增公益性债务的，将

依法依规追究单位和个人的责任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追究。区审计局、区财政局等部门对新增债

务和发生债务风险的原因开展专项调查或专项审计，核实认定债

务风险责任，提出处理意见，形成调查或审计报告，报区政府审定。

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8 月 17 日


